
关于徐州赵康旭虐猫，一名加拿大华人写给《法制日报》的公开信！

尊敬的@中国青年报 @江苏新闻 @法治日报@江苏网警：

您好！

我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移民，现居加拿大，近年开始关注并参与国内的流浪动物救助工

作。今天，我怀着极度震惊与沉痛的心情，举报一名来自江苏徐州沛县的未成年人长期

实施并传播极其残忍的虐猫行为。该案件不仅挑战公众道德底线，更已触及公共安全与

未成年人犯罪干预的法治红线。

举报对象为15岁少年赵康旭，其在多个QQ群内以“卍释迦牟尼佛卍”“种植园回梦”“博学

耋耋”等昵称活跃，持续发布大量极端暴力内容，包括：

• 用斧头、锯子等工具活体斩杀猫只，并将猫头插上棍棒称为“魔法棒”进行摆拍；

• 拍摄大量血腥视频与照片后炫耀于群内，引发同龄人效仿与围观；

• 群内长期传播侮辱女性、暴力极端言论与色情内容；

• 疑似翻墙将施虐内容发布至境外平台并进行炫耀，甚至可能涉入视频售卖牟利。

这不仅是一起动物保护问题，更是严重的未成年人暴力倾向和反社会人格行为表现，具

有极高的模仿风险和社会危害性。在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也出现越来越多此类炫耀式、

娱乐化包装的残忍内容，甚至收获高点赞。这不禁让人质疑相关平台的审核机制是否存

在纵容或严重漏洞。

在国际上，虐待动物早已被视为暴力犯罪的前兆，纳入青少年犯罪行为干预机制。大量

研究和实际案例显示，许多青少年暴力犯在犯下命案前均有虐待动物史。因此，我们并

非“媚外”，而是呼吁国家正视这种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充分警示的行为类型，将其纳入公

共安全与法治视野。

我们仅是由普通网民与动物救助志愿者组成的群体。因目睹过太多动物被残虐致死的画

面，我有朋友已出现心理创伤。此次举报，旨在防止更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发生，并推

动建立对未成年人极端暴力行为的有效干预机制。

【违法性质分析】

• 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26条，构成寻衅滋事；

• 违反《网络安全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反恐怖主义法》，传播暴恐、血腥内容并公开

炫耀，存在教唆他人犯罪的风险；

• 违反《动物防疫法》第30条，明确禁止任何形式虐待动物；

• 与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》所倡导“尊重生命、救助流浪动物”的价值观严重背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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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我们的诉求】

• 请当地公安机关尽快立案侦查，依法传唤涉案未成年人并启动干预机制；

• 鉴于其行为具有高度社会危害性，即使年仅15岁，也已符合治安处罚及法治教育干预

标准，建议依法给予训诫、罚款、强制悔过、封号等处置；

• 建议由公安、教育、社区及其监护人联合监管，防止其进一步伤害人或引发模仿事

件；

• 恳请媒体深入调查此类残虐行为的传播土壤及平台监管漏洞，并予以公开报道，引导

社会关注未成年人网络暴力与极端行为的干预机制。

【举报资料】

• QQ大号／昵称：“卍释迦牟尼佛卍”

• QQ小号／昵称：“种植园回梦”/“博学耋耋”

• 姓名：赵康旭

• 常住地：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沛城镇城关北路附近






















